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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动物伤害救治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医学救援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市和平里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长沙

市第一医院、青岛市第八人民医院、吉林省通化市人民医院、北京市昌平区医院、哈尔滨市第四医院、

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晋江中医院、厦门市第五医院、云南大学附属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北京大学深圳医院、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天津市西青医院、重庆市綦

江区人民医院、重庆市渝北区人民医院、河北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贵州省人民医院、通用环球西安中

铁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浙江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北京致迅健康咨询

有限公司、北京盛大康成医疗技术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传林、刘斯、刘珵、陈庆军、殷文武、郭树彬、朱政纲、吕新军、兰频、刘

凤娥、薛乔升、李洪臣、王博、苗冬滨、庄鸿志、李永武、吴俊华、康新、范昭、毕晔、徐哲、李其斌、

郭志涛、李明、刘佳阳、赵宇、冯祖欣、王新福、蔡毅、张艳、吴卫忠、张磊冰、付刚、刘斌、胡伟琦、

陈炅、邢月华、沈佳。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0'1%$%%!

 III 

 . -*

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优化，饲养宠物和参与户外旅游人数日益增多，动

物致伤事件的数量正在快速增长。与其他外伤不同，动物致伤除伤情复杂、伤口感染机率高外，还可导

致中毒、严重过敏反应、狂犬病、B病毒感染、破伤风等，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我

国现有的“狂犬病预防接种门诊”作为常见动物致伤救治的首诊部门，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各种动物

致伤诊疗的需求。亟需在现有的从事狂犬病暴露后处置和动物致伤诊疗的门诊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统

一规划、分类设置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 

为进一步规范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的各项设置条件，包括硬件设施、人员要求、门诊制度建设，

提高动物致伤诊疗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切实提高全国特别是基层欠发达地区的动物致伤诊疗水平，降低

动物致伤后相关疾病的发生率、致残率和病死率，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制定本文件。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0'1%$%%!

 1 

**

/012345678694:;*

"! 23!

本文件界定了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设置的术语和定义，规定了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设置的

总体要求、动物致伤处置门诊的设置要求、动物致伤处置急诊的设置要求，以及追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各级医疗机构的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的设置。 

%! 4256789!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常见动物致伤诊疗规范（2021年版）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 :;<=>!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AB!CDEFCGHIJGCKJL!EDMNIO!

由于与动物的接触而造成的人的伤害。 
 

注：动物致伤既包括动物对人体组织、器官造成的直接损伤，也包括了由于与动物接触而造成人的各种感染、中毒

以及过敏反应等。 

PQRST!ICUEJV!WCXXEDJ!

用狂犬病病毒疫苗株接种原代细胞或传代细胞，培养后，收获病毒液，经灭活病毒、浓缩、纯化，

加入适宜的稳定剂制成，用于预防狂犬病的疫苗。 

PQRY?ZS[\!]IJ]CICKE^DV!_^I!ICUEJV!]CVVEWJ!EFFNDEKO!

在伤口局部浸润注射以中和伤口清洗、消毒后残留的狂犬病病毒，降低伤口局部病毒数量从而降低

发病率的生物制剂。 

!" 目前主要包括狂犬病人免疫球蛋白、抗狂犬病血清和抗狂犬病单克隆抗体。 

`aBbcdeST!KJKCDNV!K^f^ELHX^DKCEDEDg!WCXXEDJ!h((&i!

含有破伤风类毒素抗原成分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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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吸附破伤风疫苗、吸附白喉破伤风联合疫苗以及吸附无细胞百白破疫苗等。 

aBbY?ZS[\!]IJ]CICKE^DV!_^I!KJKCDNV!]CVVEWJ!EFFNDEKO!

局部肌肉注射以中和体内的破伤风的循环毒素并消除其致病性的生物制剂。 

!" 目前主要包括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马破伤风免疫球蛋白和破伤风抗毒素。 

jkdlm!CDKEWJDED!

以蛇毒为抗原免疫动物使其产生相应的抗体，再采集含有抗体的血清精制而成的生物制品。 

!" 抗原免疫动物一般是马。 

0! nopq!

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宜在原狂犬病预防接种门诊的基础上，按照“统一规划，分级设置，方

便患者”的原则设置。 

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宜根据人口密度、服务半径、地理条件和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等情况，以

动物致伤患者在利用当地的交通工具条件下能够及时得到救助为原则设置。 

为方便患者就诊，可根据当地动物致伤情况，设置若干个能够在工作时间提供所属地常见动物

致伤诊疗服务的动物致伤处置门诊和至少一个 24h 开诊的动物致伤处置急诊。 

应根据当地毒蛇咬伤的实际情况，至少设置一个备有抗蛇毒血清，能够提供毒蛇咬伤 24h 诊疗

服务的动物致伤处置急诊。 

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开设的基本条件应包括硬件设施、人员要求、门诊管理。 

'! ?@ABrstuvwspq!

x9wy!

'#"#"! z{pq!

门诊总面积应符合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的要求，室内应配备运转正常的制冷、制热设施。 

'#"#%! tu|}~�!

门诊应设立就诊区、处置区、接种区、留观区四大功能分区，各功能区应相对独立。各功能区应设

置标志牌。候诊区、留观区应设置座椅。接种区与留观区均应设置有留观30min提示。 

'#"#/! B���wy!

'#"#/#"! 门诊应配置可调节水温的流动水源加热设备、连接水源加热设备的可手持冲洗器具；为适应

全身部位伤口冲洗的需要，门诊应配置高、低位专用冲洗水池各一个，下水排水应通畅，避免污血回灌。 

'#"#/#%! 座椅应配合水池位置摆放，方便患者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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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应配备有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洗剂），肥皂水应用软皂配制并标注配制日期，成品

肥皂水使用不超过 3 天，过期应丢弃重新配制。 

'#"#/#0! 如条件允许，宜尽量配备具有国家Ⅱ类医疗器械资质的专业伤口冲洗设备、伤口专用清洗剂、

超声清创、压力治疗、光疗等医疗仪器设备和设施。 

'#"#0! B��dwy!

门诊应配备稀碘伏（0.025%～0.05%）、苯扎氯铵（0.005%～0.01%）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力的皮

肤黏膜消毒剂，以及镊子、治疗盘、无菌棉签、无菌干棉球、污物桶等。 

'#"#'! ZS��wy!

门诊应配置专用接种台、接种用座椅、体重秤、时钟、一次性注射器、注射器毁型器或安全盒、无

菌干棉球或棉签、镊子、75%乙醇、接种盘、污物桶等。 

'#"#�! �@[�<��wy!

门诊至少应配备有狂犬病疫苗、含破伤风类毒素疫苗、破伤风被动免疫制剂，最好配备有狂犬病被

动免疫制剂。疫苗及被动免疫制剂应储存于专用冰箱或冰箱专层中，冰箱运转正常并配备自动温度监控

系统。 

'#"#�! ����<w�!

门诊应设置急救药品柜或药品车，配备1:1000肾上腺素及其它必要的急救药品；配备心电监护仪、

心电图仪、血压计、体温计、听诊器、气管插管、喉镜、简易呼吸器等急救设备。 

'#"#�! �d��<w�!

门诊应配备消毒液和消毒设备，如，紫外线消毒灯、空气消毒机等。 

��pq!

'#%#"! ����!

门诊应根据工作量配备工作人员，能够满足本门诊咨询登记、伤口处理和预防接种等工作需求。 

'#%#%! ����!

'#%#%#"! 门诊工作人员要求应具备临床执业医师、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具备护士执业证书并注册。 

'#%#%#%! 门诊工作人员应参加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组织的岗前培训和定期培训，并进行考核。 

'#%#%#/! 因人员流动、轮岗等原因无法全员参加属地统一组织培训、考核的人员，由所在门诊负责内

部二次培训、考核，并保留培训、考核资料（签到表、照片、讲义、试卷等）备查，考核成绩合格者发

放“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上岗证”或备案注册，考核成绩不合格者不得从事该岗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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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为切实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门诊工作人员应每两年至少参加 1次动物致伤相关培训或

学术会议。 

tu[��wpq!

'#/#"! u����[[�!

门诊应遵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常见动物致伤诊疗规范》及其他相关规范、指南，在设置

过程中应建立质量控制制度。 

'#/#%! ����[�!

'#/#%#"! 门诊接诊患者时应按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录入信息系统客户端或填写登记记录本，信

息应填写完整、准确。 

'#/#%#%! 门诊工作人员应掌握常见预防接种异常反应处置技能、技巧，应按照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

要求开展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报告和处理工作。 

'#/#/! � ¡¢[�!

'#/#/#"! 门诊医师应向患者或其家属进行动物致伤处置知识宣传与相应处置措施的解释，同时说明常

见的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不良反应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告知患者填写“动物致伤处置知情同意书” ，

经患者本人或其家属签字确认后开始相应处置措施。 

'#/#/#%! 知情同意书一式两份，患者和门诊各保存一份。 

'#/#/#/! 门诊应留存知情同意书及相关资料至少 3年。 

'#/#0! £¤¥¦§¨©ª«[�!

'#/#0#"! 门诊内应设置宣传展板等，宣传动物致伤处置方法、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品种、使用方法、

注意事项、门诊工作时间、咨询投诉电话、收费标准等。 

'#/#0#%! 门诊内应悬挂动物致伤防治知识的宣传图画、展板等，也可摆放宣传折页，方便就诊人群取

阅。 

'#/#'! �@[�¬��­®[�!

'#/#'#"! 生物制品和冷链应有专人管理，按照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详细记录疫苗进、销、存、

报废及使用记录。 

'#/#'#%! 冷链管理应有规范的温度记录，每日至少 2次，应建立冷链设备档案。 

'#/#'#/! 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应按产品说明要求存放，不同的厂家、批号、有效期分别放置，标志醒

目。 

'#/#�! �d§¯�°±@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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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应建立严格的消毒制度，定期对物体表面、空气、医疗用品器械等消毒并留有记录，避

免院内感染。 

'#/#�#%! 报废疫苗应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做好登记并交由属地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统一销毁。 

�! ?@ABrs�uvwspq!

²³pq!

�#"#"! 急诊应符合第 5章中规定的动物致伤处置门诊的设置条件。 

�#"#%! 能够提供所属地常见动物致伤的 24h诊疗服务。 

�#"#/! 应具有严重、复杂动物致伤伤口的诊治能力和特殊人群，如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孕妇等的动物

致伤后处置能力，能够接收动物致伤处置门诊的转诊患者。 

B���wy!

�#%#"! 急诊应配备具有国家Ⅱ类医疗器械资质的专业伤口冲洗设备。 

�#%#%! 对于夏秋季日均首诊≥80 人的急诊应设置两处或以上冲洗设备。 

�@[�!

急诊应配备有两种不同细胞基质的狂犬病疫苗、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含破伤风类毒素疫苗及破伤

风被动免疫制剂。提供毒蛇咬伤诊疗服务的急诊应配备有抗蛇毒血清。 

��pq!

�#0#"! 急诊工作人员数量宜不少于 5 人，含负责人 1 人，按工作量适当增加人员，其中至少应有 1 人

具备外科执业资质。 

�#0#%! 工作人员每年应至少参加 1次动物致伤相关培训或学术会议。 

�! ´µ¶·!

nopqv´µ¶·!

动物致伤处置门诊、急诊应在设置中和设置后制作并保留每一环节的证明材料，包括并不限于本文

件第4章提及的证明材料内容，对照本文件第4章定期进行检查。可采取患者满意度调查方法，评估其设

置是否满足患者就诊便利，对于反馈结果进行持续改进。 

?@ABrstuwspqv´µ¶·!

动物致伤处置门诊应在设置中和设置后制作并保留每一环节的证明材料，包括并不限于本文件第5

章提及的证明材料内容，对照本文件第5章定期进行硬件设施、人员要求、门诊制度建设要求检查，检

查第5章要求是否符合，记录并保存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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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s�uwspqv´µ¶·!

动物致伤处置急诊应在设置中和设置后制作并保留每一环节的证明材料，包括并不限于本文件第6

章提及的证明材料内容，对照本文件第6章定期进行基本要求、冲洗设施、生物制品、人员资质检查，

检查第6章要求是否符合，记录并保存检查结果。 

¸¹º»!

追溯证明材料包括并不限于录音、录像、对比、证明文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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